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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076        证券简称：*ST 雪莱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0-100 

 

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股东签署相关协议的情况说明公告 

 

控股股东柴国生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雪莱特”）近日

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（以下简称“广东证监局”）出具的《关

于对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柴国生、柴华、张桃华采取出具警示函

措施的决定》（[2020]92号）,鉴于该警示函系针对控股股东柴国生签署的有关

个人股权的相关协议事项，公司就该事项向柴国生及其委托的律师进行了解核实，

现就有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 

一、事项概述 

为彻底解决公司资金紧张问题，同时解决个人质押问题，公司控股股东柴国

生经人介绍认识了自然人刘某东，在刘某东的安排下，柴国生于 2018年 8月分

别与深圳前海联合创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联合创富”）、深圳市盛世

共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盛世共赢”）、方某玲、王某莉（以下统称“股

权受让方”）签署了《股份转让协议》、《远期交割协议》等文件，约定柴国生以

协议转让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分别向上述股权受让方转让雪莱特 13.62%、4.44%、

2.74%和 4%的股份。与此同时，为满足股权受让方的要求，柴国生与股权受让方

分别签署了《表决权委托协议》，约定自 2018年 8月起将拟转让股份的表决权委

托给股份受让方行使，相关表决权委托为全权委托，委托期间截至《股份转让协

议》或《远期交割协议》全部履行完毕之日止。 

柴国生称，相关协议签署后，因股权受让方并未积极履行协议和支付股权转

让款，其已于 2019年 1月 24日向四个股权受让方发函通知解除协议、终止合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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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相关协议主要内容 

（一）柴国生与联合创富签署《股份转让协议》、《股份转让协议》补充协议、《表

决权委托协议》情况 

（1）《股份转让协议》主要内容：柴国生拟将其持有公司 244,052,938股中

的 106,000,000 股（占协议签署时公司总股本的 13.62%）转让给联合创富，分

两次交割，第一次交割：2018 年 9 月 10 日前交割 60,000,000 股（占协议签署

时公司总股本的 7.71%）；第二次交割：2019 年 1 月 10 日前交割 46,000,000 股

（占协议签署时公司总股本的 5.91%）。 

5.1.1条：双方在协议生效 3个工作日内以联合创富名义开立资金共管账户，

联合创富在该账户开立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汇入 500万元，专项解决柴国生贷款

利息。 

5.1.2 条：协议生效之日起 3个工作日内，联合创富及柴国生债权人谭桂嫦

以联合创富名义开立三方资金共管账户并签署三方协议，联合创富在该账户开立

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汇入 5,500 万元解押款（即第一期股权转让的预付款），在

协议约定的股份完成过户登记之后专项用于偿还柴国生对谭桂嫦的 5,500 万元

负债；谭桂嫦同意将其享有质押权的 3,000万股股份解除质押并由柴国生将该等

股份过户给联合创富。 

柴国生应于签署本协议的同日与联合创富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，将

106,000,000 股的表决权不可撤销地委托给联合创富行使。 

如本协议约定的 5.1.1、5.1.2 未能完成且双方不能达成一致的解决方法，

则双方均有权单方面解除本协议，并无须承担任何责任。 

（2）《股份转让协议》补充协议主要内容：协议转让的实际定价为 2.8 元/

股（协议签署当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为 4.06元/股）。 

（3）《表决权委托协议》主要内容：鉴于柴国生将持有的雪莱特 106,000,000

股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转让给联合创富，为保证授权股份顺利转让及联合创富在过

渡期内行使表决权，柴国生将授权股份表决权独家、无偿且不可撤销地委托联合

创富行使。本协议项下的表决权委托期间截至本协议履行完毕之日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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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柴国生与盛世共赢签署《远期交割协议》、《远期交割协议补充协议》、《表

决权委托协议》情况 

根据合作安排，在柴国生与联合创富履行完毕《股份转让协议》后，且盛世

共赢提供资金给柴国生用于偿还债务解除质押后，柴国生于 2020年 1-7月将所

持有的公司 34,500,000股股份（占协议签署时公司总股本的 4.44%）通过大宗

交易方式转让给盛世共赢，转让价格为 2.8元/股（协议签署当日公司股票收盘

价为 4.06 元/股）。为保证该等股份顺利交易，柴国生将 34,500,000 股的表决权

独家、无偿且不可撤销地委托给盛世共赢行使，表决权委托期间截至《远期交割

协议》全部履行完毕之日止。 

 

（三）柴国生与王某莉签署《远期交割协议》、《远期交割协议补充协议》、《表

决权委托协议》情况 

根据合作安排，在柴国生与联合创富履行完毕《股份转让协议》、与盛世共

赢履行完毕《远期交割协议》，且王某莉提供资金给柴国生用于偿还债务解除质

押后，柴国生于 2021年 1-4月将所持有的公司 31,100,000股股份（占协议签署

时公司总股本的 4%）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转让给王某莉，转让价格为 2.8元/股（协

议签署当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为 4.06 元/股）。为保证该等股份顺利交易，柴国生

将 31,100,000股的表决权独家、无偿且不可撤销地委托给王某莉行使，表决权

委托期间截至《远期交割协议》全部履行完毕之日止。 

 

（四）柴国生与方某玲签署《远期交割协议》、《远期交割协议补充协议》、《表

决权委托协议》情况 

根据合作安排，在柴国生与联合创富履行完毕《股份转让协议》、与盛世共

赢履行完毕《远期交割协议》、与王某莉履行完毕《远期交割协议》，且方某玲提

供资金给柴国生用于偿还债务解除质押后，柴国生于 2021年 7-10月将所持有的

公司 21,319,830 股股份（占协议签署时公司总股本的 2.74%）通过大宗交易方

式转让给方某玲，转让价格为 2.8元/股（协议签署当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为 4.06

元/股）。为保证该等股份顺利交易，柴国生将 21,319,830股的表决权独家、无

偿且不可撤销地委托给方某玲行使，表决权委托期间截至《远期交割协议》全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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履行完毕之日止。 

 

（五）其他质押借款协议情况 

1、2018年 8月 20日，在刘某东的安排下，柴国生与岭南不良资产处置（广

东）有限公司签署了股份质押借款合同，柴国生将所持公司股份 2500万股质押

给岭南不良资产处置（广东）有限公司，获得该公司的借款 1500万元，年化利

率为 12%。 

2、2018年 11月 15日，在刘某东的安排下，柴国生与方某玲签署了借款合

同，借款金额为 1000万元，年化利率为 12%。 

 

二、有关协议披露及进展情况说明 

经公司向柴国生及其委托律师进行核实，有关协议的披露及进展情况如下： 

2018 年 8月 16日，在刘某东的安排下，柴国生与股权受让方签署了上述协

议。柴国生称，考虑到合作仓促，且对方履约能力存在非常大的不确定性，故各

方并未在协议上确定签署的具体日期，以便各方在出现不确定性时，可以调整或

终止协议。 

另外，考虑到柴国生进行股权合作的最主要目的是获得股权受让方的资金，

以偿还个人质押债务，故上述协议确定了关键条款，即“如受让方在协议签署后

6 个工作日内，不能提供约 6000 万元，则各方均可单方面解除协议，并无需承

担任何责任”。 

签署协议时，柴国生多次提醒对方，确定的协议签署后 2 个交易日内应披露

相关信息，但对方以资金筹措需要时间为由，说要以资金到位的时间来确定协议

的准确日期和披露信息的时间。 

鉴于上述原因，出于谨慎负责考虑,柴国生未将上述高度不确定的协议及内

容信息通知公司董事会，而是准备等各方时间确定和协议生效后再告知董事会并

披露，以免误导公司投资者。 

但是相关协议签署后，对方却一直没有实际履行，经多次协商无效后，柴国

生于 2019 年 1月 24日发函通知四个股权受让方终止合作，解除所签订的全部股

权转让相关协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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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向柴国生所委托律师确认，柴国生要求解除相关协议的通知函均已送达对

方。 

之后，方某玲于 2019 年 3 月以股权转让纠纷为由向广州仲裁委员会提起仲

裁，要求柴国生因解除《远期交割协议》而应向其支付违约金、赔偿款合计

9849.12 万元，广州仲裁委员会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出具《裁决书》，主要裁决

结果为：柴国生只需向方某玲支付违约金、财产保全费、律师费合计约为 179.87

万元，仲裁费由方某玲承担 57.20 万元，柴国生承担 1.17 万元；对方某玲其他

仲裁请求不予支持；本裁决为终局裁决，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。经向柴国

生所委托律师确认，该《裁决书》也已确认柴国生与方某玲相关协议已解除。 

 

三、其他说明 

1、柴国生及其委托律师表示，自上述协议签署后，因联合创富未能按照《股

份转让协议》的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，以致股权合作无法正常进行，并导致柴国

生与股权受让方的《远期交割协议》均无法履行，柴国生有权解除相关股权合作

协议。柴国生与股权受让方及相关方签署的其他质押借款协议，明确约定了借款

利息，属于单独的民事法律关系，与股权转让款无关。 

2、柴国生及其委托律师表示，因刘某东及联合创富等股权受让方未积极履

行协议，未及时向柴国生提供资金用于解除质押，以致柴国生质押债务大面积逾

期，额外增加违约金，并被债权人采取诉讼、财产保全、强制平仓、司法拍卖等

措施，因此形成大额实际损失，柴国生将保留追究相关方的法律责任。 

3、经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系统查询获悉，截至

2020年 7月 16日，公司第一大股东柴国生持有公司股份 165,638,648 股，占公

司总股本的 21.68%；柴国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柴华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66,741,848

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21.82%；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仍为柴国生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7 月 17 日 


